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63

■ 2020年6月11日 星期四

实储量672.97万吨，已开发储量432.18万吨，未开发储量240.79万吨；天然气证

实储量11.84亿立方米，已开发储量9.30亿立方米，未开发储量2.55亿立方米。

如表2-2所示，本期末石油已开发储量432.18万吨比上期末的461.07万吨

减少28.89万吨，其原因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油气开采造成的储量减少，2019年MDAE油田的石油采出量为

20.17万吨，如表2-3所示。

（二）低油价使得油井在相对较高产量时因达到经济极限而不得不关井并

结束开采期，导致预测剩余可采储量降低。根据美国EIA公布数据，2019年库欣

WTI现货油价的全年均值为56.81美元/桶，大大低于2018年65.23美元/桶的水

平， 如图2-1所示。 2019年末评估的MDAE油田已开发剩余技术可采储量为

833.88万吨，比2018年末增加36.34万吨，但是经济评价后得到的已开发剩余经

济可采储量为432.18万吨，比2018年末减少28.89万吨，部分原因为低油价造成

油井过早结束开采期而降低经济可采储量。

（三）一些因机械故障而暂停生产的油井，由于低油价而无法正常实施修

井计划，据统计2019年MDAE油田有11口水平井未能及时修井恢复生产，对储

量预测也产生一定影响。

（四）MDAE油田主要采用分段压裂水平井开发，分段压裂水平井生产特

点是初期产量极高，单井产量可高达1000桶油/天，但是递减也非常快，第一年

递减率通常可能达到70%以上，衰竭开采方式下，地层压力不断下降而得不到

有效补充，部分油井产量递减可能加剧，引起最终可采储量和剩余可采储量预

测值双降。

综上所述，已开发储量减少是上述几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2-2� � 2019年报披露的期末MDAE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概况表

储量类别

储量

石油 天然气 其他产品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 上期末

(万吨) (万吨) (亿立方米) (亿立方米)

已证实储量 672.97 674.81 11.84 13.95 1,026.80 882.30

其中：已开发储量 432.18 461.07 9.30 11.43 807.60 723.10

未开发储量 240.79 213.74 2.55 2.52 219.10 159.20

总证实储量 672.97 674.81 11.84 13.95 1,026.80 882.30

图2-1� �近5年的WTI油价走势图

（2）其他产品的具体内容和储量情况

表2-2中其他产品是指NGL（Natural� Gas� Liquid，天然气液的简称）。

油田采出的天然气进入天然气处理厂后，需要经过脱水、除硫、分离、加压等过

程处理以提高其附加值。分馏后主要形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气态烃类，主要成份

是甲烷，是可以直接销售的天然气产品；另一部分液态烃类就是NGL，也是一

种常见的天然气产品，主要包含乙烷、丙烷、丁烷及戊烷以上烃类，NGL既可以

作为化工原料，也可以直接作为商品进行销售。

截止2019年12月31日MDAE权益下的NGL剩余经济可采储量：已证实储

量1026.8万桶，已开发储量807.6万桶，未开发储量219.1万桶。

（3） 报告期内， 产品证实储量对以前估计的修正为负的具体原因及合理

性，并说明修正的具体依据

表2-3所示为2019年报披露的储量数量变化分析表，通过对前后两年的储

量构成状况来分析储量数量变化情况，其中列出的变化原因包括采出量、扩边

与新发现、提高采收率、收购、处置和对以前估计的修正等共计六个项目，爱中

“对以前估计的修正” 是一个返算值。2019年报披露的MDAE石油储量按储量

构成进行分类包括老区重新评估、扩边与新发现、新收购项目三个部分，分别为

459.42万吨、131.56万吨、81.99万吨， 由生产和销售数据确定采出量为20.17万

吨。 在表2-3中，期初和期末数据2018年末和2019年末的已证实储量，均为确

定的评估值，采出量是储量减少量，为负值，扩边与新发现、新收购项目都是储

量增加量，应为正值，最终返算得到的差值-194.89万吨作为“对以前估计的修

正” 列入表2-3中。 本修正值有利于油田储量评估和动态管理工作。

2018年，美国公司应Vess公司之邀，共同签署了两个合作项目，按合同要

求MDAE在规定的两年期内在两个合作区块内钻井投产8口新井，则可以分得

Vess公司在上述8口井的工作权益的50%， 也取得Vess公司在上述两个区块

的工作权益的50%。 这两个区块均与MDAE现有油田区块毗邻或重叠，该项目

将从两个方面增加MDAE储量，一部分是两区块本身的储量，另一部分是与之

相邻的MDAE区块内的资源量可升级为储量，2018年在上述两区块新投产的

两口井证实区块油气潜力非常大。 2018年储量评估时将其划分为两部分，即，

新收购项目、扩边与新发现，2019年储量评估时，该合同仍在执行中，考虑到上

述两区块跟传统意义上的老区重新评估不同， 因此采取与2018年相同的处理

方法，仍将其视为新收购项目和扩边与新发现，因此在储量数量变化分析表中

需要对其进行修正，避免重复计算储量增量。

表2-3� 2019年报披露的MDAE储量数量变化分析表

变化原因

产品证实储量(万吨)

2019年 2018年

合并实体：

期初 674.81 605.18

采出量 -20.17 -13.40

扩边与新发现 131.56 150.11

提高采收率

收购 81.99 41.10

处置

对以前估计的修正 -194.89 -108.18

期末 673.30 674.81

8.年报披露，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主要由瑞福锂业、海创锂电及德朗能开

展。 其中，瑞福锂业系公司于2018年4月以100%股权作价36.5亿元现金收购取

得，形成商誉13.8亿元。 2018年4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瑞福锂业与关联人王明

悦、亓亮及王明悦控制的山东明瑞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存在关联方资

金拆借，均未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收购当年，瑞福锂业承诺业

绩4.2亿元，实际亏损3.93亿元，公司确认商誉减值损失7.8亿元。 2019年3月，公

司即公告拟终止收购瑞福锂业股权，并于当年4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瑞福锂

业原股东及管理团队回购其56.26%的股权，但公司目前未能按期收到第5笔及

后续股权回购款。年报披露，公司以不再具备控制权为由，不再将瑞福锂业纳入

2019年年报合并范围。

请公司补充披露：（1） 公司对瑞福锂业累计投入和投资收益或损失金额，

包括收购、增资、提供借款的日期、金额、资金来源、资金用途，以及为其提供担

保和承担债务（含预计负债）的余额，并说明上市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和债务

逾期情况；（2）公司尚未收回的瑞福锂业股权回购款金额，以及为其承担的担

保余额，是否存在无法收回回购款项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3）公司在前期

收购及回购瑞福锂业股权的过程中， 所采取的具体风险防范措施及实际效果；

（4）结合上述情况，具体说明不再将瑞福锂业纳入合并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对瑞福锂业累计投入和投资收益或损失金额，包括收购、增资、提

供借款的日期、金额、资金来源、资金用途，以及为其提供担保和承担债务（含

预计负债）的余额，并说明上市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和债务逾期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因收购瑞福锂业累计投入的金额为129,

968.14万元，尚需承担的担保余额为52,742.66万元，详情如下：

1、截止2019年末，因公司前期收购瑞福锂业而对瑞福锂业投入资金情况

如下：

付款人名称 资金来源 金额（元） 收款人 收款人的资金用途

德清美都安置房建设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0,000,000.00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30,000,000.00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5,000,000.00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美都金控（杭州）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00,000,000.00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 85,000,000.00

2、截止2019年末，公司对瑞福锂业的投资收益和损失情况：

年度 投资收益（损失为“-” ） 备注

2018

-279,187,334.67 纳入合并范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79,945,081.79 商誉减值损失

919,966,109.35 业绩补偿

2019

-113,657,801.26 权益法计提投资收益及资产处置投资收益

-41,278,527.6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累计 -294,102,635.97

3、 截止2019年末， 公司为瑞福锂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详见公司2019年

报）：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

毕

民生银行泰安分行【注1】

2,800.00 2019-03-18 2020-01-18 否

1,000.00 2019-03-19 2020-01-18 否

2,000.00 2019-03-20 2020-01-18 否

2,000.00 2019-01-15 2020-01-15 否

2,200.00 2019-01-16 2020-01-16 否

孙爱华【注2】 10,000.00 2018-04-16 2018-07-16 否

孙爱华【注3】 3,500.00 2018-05-08 2018-07-07 否

泰安点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4】 15,000.00 2018-12-24 2019-12-23 否

肥城石横特钢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5】 9,100.00 2018-06-07 2020-06-06 否

海尔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注6】 5,142.66 2018-08-27 2020-08-27 否

【注1】该票据同时由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悦及李绪兰提供担

保。 【注2】该借款到期未续签合同，自动顺延。

【注3】该借款到期未续签合同，自动顺延。

【注4】该借款同时由泰安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慧、王明悦及李绪兰提

供担保；由瑞福锂业公司浮动资产抵押（存货锂辉石）价值22,428.00万元反担

保；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金已逾期且欠息。

【注5】该借款同时由王明悦、李绪兰及张慧提供保证。

【注6】该借款同时由山东瑞福以设备进行抵押。

截止目前，上市公司为瑞福锂业提供担保，对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和债务逾

期情况详见公司公告2020-048号。

4、公司支付的瑞福锂业收购款明细如下：

序号 付款日期 收款人名称 款项用途 金额

1 2018.04.03 王明悦 股权收购款 200,000,000.00

2 2018.04.09 王明悦 股权收购款 176,004,823.31

3 2018.04.09 亓亮 股权收购款 108,178,931.71

4 2018.04.09 肥城市地方税务局 代缴个人所得税（王明悦、亓亮） 116,549,844.98

5 2018.04.10 肥城市地方税务局

代缴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张庆梅、安超、王占前、庞绪

甲、杨万军、李勇、陈振华、徐冬梅、刘緖凯、郭承云、王清

学、乔建亮、曹淑青、李霞、王玉卓、苑洪国、韩翠芬、徐

明）

53,524,745.50

6 2018.04.10 张庆梅 股权收购款 31,216,757.13

7 2018.04.10 安超 股权收购款 4,878,285.60

8 2018.04.10 王占前 股权收购款 2,438,757.15

9 2018.04.10 庞绪甲 股权收购款 813,176.06

10 2018.04.10 杨万军 股权收购款 732,445.22

11 2018.04.10 李勇 股权收购款 406,642.16

12 2018.04.10 陈振华 股权收购款 49,217,827.43

13 2018.04.10 徐冬梅 股权收购款 15,109,851.56

14 2018.04.10 刘绪凯 股权收购款 6,226,039.84

15 2018.04.10 郭承云 股权收购款 2,988,548.03

16 2018.04.10 王清学 股权收购款 3,736,406.12

17 2018.04.10 乔建亮 股权收购款 622,640.63

18 2018.04.10 曹淑青 股权收购款 499,378.72

19 2018.04.10 李霞 股权收购款 499,378.72

20 2018.04.10 王玉卓 股权收购款 499,378.72

21 2018.04.10 苑洪国 股权收购款 248,479.38

22 2018.04.10 韩翠芬 股权收购款 125,681.87

23 2018.04.10 合肥顺安 股权收购款 300,000,000.00

24 2018.04.10 徐明 股权收购款 137,407,020.16

25 2018.11.30 徐冬梅 股权收购款 2,000,000.00

26 2018.12.28 曹淑青 股权收购款 756,315.00

合计 1,214,681,355.00

自收购瑞福锂业至今，公司未向山东瑞福提供任何增资款。

（2） 公司尚未收回的瑞福锂业股权回购款金额， 以及为其承担的担保余

额，是否存在无法收回回购款项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截止2019年末， 公司尚未收回的瑞福锂业回购款301,131,770.12元，其

中：逾期未收回83,001,770.12元。 截止目前，鉴于瑞福锂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及

原股东的个人信用情况，公司存在无法收回回购款项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3）公司在前期收购及回购瑞福锂业股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风险防

范措施及实际效果

在前期收购及回购瑞福锂业股权过程中， 公司所采取的防范风险措施如

下：（1）严格细致的尽职调查，公司聘请了专业的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及财务

顾问团队，对瑞福锂业进行了深入的尽职调查，发现了瑞福锂业存在的问题并

进行了协商解决；（2）签署了详细严格的股权收购合同，包括设置了严格的业

绩对赌补偿责任，保证金制度等；（3）股权回购过程中，对于原股东可能无法按

时支付股权回购款的风险，公司要求对方提供了相应的股权及抵押物保证。

截止目前，公司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风险防范措施，但实际效果有限，公司

将严格按照签署协议的约定，保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4）结合上述情况，具体说明不再将瑞福锂业纳入合并范围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1、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二、合并日或购

买日的确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一）企业

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二）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

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三）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

手续。（四）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

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五）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

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2、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瑞福锂业股权回购款373,012,270.00

元，占应收回购价（实际应收款674,144,040.12元）的55.33%，并已在工商登

记管理部门办妥股权变更及质押登记手续。

3、瑞福锂业董事会成员情况：瑞福锂业有7名董事，具体为闻掌华、亓亮、

徐国强、孙志杰、倪建国、王明悦、沈建荣，随着王明悦、亓亮在美都能源的离职，

7名董事中美都能源仅占3席（闻掌华、徐国强、沈建荣）。

综上所述，美都能源于2019年9月30日丧失对瑞福锂业控制权，并不再将

其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回复情况，结合年报审计工作，实施如下核查程序：

（1）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长期股权投资相关关键内控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情况；

（2）获取并复核公司对瑞福锂业投入资金情况表；

（3）获取公司与王明悦及管理团队等 8�人签订的《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公司与合肥顺安新能源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签订的《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山东

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公司与徐明签订的《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公司与陈振华等 11�人签

订的 《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

议》。

（4）获取并复核公司支付的瑞福锂业收购款明细表；

（5）获取《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亓亮及郭承云等9人关于终止收购山

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瑞福锂业原股

东王明悦及管理团队关于终止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

（6）获取并复核股权回购款项收取明细表；

（7）获取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核对《企业信用报告》中列示与瑞福锂业

相关的担保情况；

（8）复核及重新计算公司对瑞福锂业的投资收益和损失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回复与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相符，未发现存在

异常情况；公司不再将瑞福锂业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9.年报披露，合并范围减少瑞福锂业对公司多项重大资产负债项目均产生

了较大影响，具体包括：货币资金从上期末的10.17亿元减少至3.39亿元，减少

66.67%；应收账款由3.9亿元减少至2.38亿元，减少38.90%；存货由16.4亿元减

少至8.1亿元，减少50.58%；固定资产由8.8亿元减少至2.98亿元，减少66.15%；

商誉由6亿元减少至37万元， 减少99.94%； 应付票据由5.75亿元减少至2.14亿

元，减少62.75%；应付账款由12.43亿元减少至5.04亿元，减少59.42%；其他应

付款由12.96亿元减少至5.56亿元，减少57.05%等。

请公司补充披露：（1） 瑞福锂业2019年度的主要经营数据和报告期末的

主要资产负债余额，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净利润、总资产、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净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并

说明同比变化情况及原因；（2）瑞福锂业应收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分别前5

名客户、供应商名称、应收金额、形成时间和未结算原因；（3）瑞福锂业其他应

付款前5名对象名称、应付金额、形成时间和未结算原因；（4）瑞福锂业存货期

末余额、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 瑞福锂业2019年度的主要经营数据和报告期末的主要资产负债余

额，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净利润、总资产、

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净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并说明同比变化情

况及原因

瑞福锂业2019年度的主要经营数据和报告期末的主要资产负债余额及变

化情况和原因如下：

序号 类别 2018年度（万元） 2019年度（万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一 主要经营数据

1 营业收入 156,095.78 81,907.90 -47.53

公司受到行业景气度下降影响， 产量减少18%左

右；主要产品碳酸锂全年平均销售价格下降41%左

右，导致营收大幅下滑。

2 营业成本 128,653.68 82,562.53 -35.83 1、产、销量下降；2、原材料成本也有所下降。

3 销售费用 906.99 795.74 -12.27

4 管理费用 2,233.29 2,730.23 22.25

5 财务费用 13,298.26 10,959.54 -17.81

6 净利润 -29,321.67 -57,909.77 -97.50

1、产品销售价格持续走低，造成收入减少；2、库存

原矿存量较大，进价较高，因此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数额较大。 上述二项原因严重影响公司收益。

二 期末主要资产负债余额

1 总资产 246,587.01 192,161.58 -22.07

2 短期借款 6,150.00 34,945.00 468.21 泰安银行新增流动资金贷款30000.00万元。

3 长期借款 0.00 0.00

4 净资产 45,237.57 -12,684.20 -128.04 2019年度亏损所致。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量

-44,455.10 -4,121.06 90.7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有较大幅度减

少。

（2）瑞福锂业应收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分别前5名客户、供应商名称、应

收金额、形成时间和未结算原因

1、截止2019年末，瑞福锂业应收账款前5名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元） 形成时间 未结算原因

1 合肥XXXX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23,050,540.06 2019年 账期内

2 泰安XXXX肥业有限公司 1,730,393.87 2019年和2017年 资金紧张，催收中

3 山东XXXX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44,492.33 2019年 账期内

4 四川XXXX科技有限公司 923,960.80 2019年 账期内

5 青岛XXXX实业责任有限公司 737,804.96 2018年 抵精矿款未结算

合计 27,787,192.02

2、截止2019年末，瑞福锂业应付账款前5名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元） 形成时间 未结算原因

1 XXXX港贸易有限公司 151,330,584.55 2018年 港口货物未提

2 XXXX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8,649,075.62 2018年 港口货物未提

3 XXXX三角洲实业有限公司 88,503,898.59 2018年 港口货物未提

4 XXXX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9,577,217.80 2018年、2017年 资金紧张，未结算

5 XXXX集团有限公司 21,089,573.98 2017年 工程结算审核中

合计 439,150,350.54

3、截止2019年末，瑞福锂业应付票据前5名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元） 形成时间 未结算原因

1 XXXX港贸易有限公司 211,623,588.06 2019年12月

商业承兑汇票期限6个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已兑付

2 青岛XXXX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00.00 2019年1月、3月

银行承兑汇票5600万元；信用证6400万元，均于2020

年1月份到期，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兑付

3 泰安XXXX肥业有限公司 60,000,000.00 2019年1月

银行承兑汇票2020年1月份到期，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已兑付

4 山东XXXX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9年3月

银行承兑汇票2020年1月份到期，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已兑付

合计 411,623,588.06

（3）瑞福锂业其他应付款前5名对象名称、应付金额、形成时间和未结算

原因：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元） 形成时间 未结算原因

1 泰安XXXX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89,874,000.00 2018年12月 借款，到期时间随着借款时间顺延，协商还款中

2 孙X华 137,196,000.00 2018年5月 借款，到期时间随着借款时间顺延，协商还款中

3 肥城XXXX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1,000,000.00 2018年6月

借款，2018�年 6�月 7�日至 2020�年 6�月6�日，协商

还款中

4 泰安高新区XXXX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7,000,000.00 2018年5月 借款，协商还款中

5 亓X 22,559,072.42 2018、2019年 股东借款，因资金紧张，尚未还款

合计 487,629,072.42

（4）瑞福锂业存货期末余额、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1）存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803,336,461.13 769,163,763.51 34,172,697.62 1,011,395,046.55 331,666,016.52 679,729,030.03

库存商品 58,057,120.16 27,143,414.26 30,913,705.90 39,452,973.61 12,438,256.94 27,014,716.67

委托加工物资 113,662,849.81 113,662,849.81 160,911,829.94 160,911,829.94

自制半成品 - -

合计 975,056,431.10 796,307,177.77 178,749,253.33 1,211,759,850.10 344,104,273.46 867,655,576.64

（2）存货跌价准备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计提 其他

原材料 331,666,016.52 437,497,746.99 769,163,763.51

库存商品 12,438,256.94 14,705,157.32 27,143,414.26

委托加工物资

自制半成品

合计 344,104,273.46 452,202,904.31 796,307,177.77

10.年报披露，2019年末，公司于2018年预付合肥顺安新能源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合肥顺安）的瑞福锂业股权收购款3亿元，单项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1.93亿元。 同时，2019年末，公司应收王明悦及管理团队、亓亮的

瑞福锂业股权回购款3.01亿元，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9034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期关于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协议约定和相关股权

过户情况；（2）截至目前公司与合肥顺安就预付款返还、股份回购事项的具体

协商过程和进展，并说明是否已形成具体安排；（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上述预

付款计提减值损失的依据和合理性；（4）瑞福锂业在应收股权回购款大额计提

减值损失的同时坚持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是否存在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 前期关于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协议约定和相关股权过户情况

2018年3月7日，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与合肥顺安签署了股权收购协

议， 并约定：1、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8)第 3111� 号《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山东瑞福锂业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95,839.97�万元。双方同意，参考上述评估结果，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80,154.32万元。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易

对价的 51%，即

40,878.70�万元。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90�日内，公司向合肥顺安支

付剩余价款2、标的公司应在甲方履行完毕本协议第二条第 2.2�款规定的付款

义务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全部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 甲乙双方应当

提供必要的协助。 标的资产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即变更

后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 甲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 标的公司于本次标

的资产交割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东

享有。3、本协议签署后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前，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因甲方的

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或无法履行的，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 20%

作为赔偿金；如因乙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或无法履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本次交易价款的 20%作为赔偿金。

签署协议后，公司向合肥顺安先行支付了3亿元的股权转让款，后因无继续

支付尾款，相关股权并未完成过户。

（2）截至目前公司与合肥顺安就预付款返还、股份回购事项的具体协商过

程和进展，并说明是否已形成具体安排

自公司与瑞福锂业原股东签署回购协议后，关于上市公司与合肥顺安的瑞

福锂业股权转让事项， 公司一直与合肥顺安积极协商原收购协议履行事项，包

括采取继续支付剩余款项、股份回购或者转让给其他第三方等方式。截止目前，

公司与合肥顺安仍未就上述事项达成一致协议，后续若达成相关协议，公司将

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上述预付款计提减值损失的依据和合理性

公司于2018年3月7日，与合肥顺安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 “合肥顺安” ） 签订关于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东瑞福” ）股权的协议。 协议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条款。 公司于2018年5

月21日，向合肥顺安支付前述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3亿元。 2018年5月31日，合

肥顺安回函表示：考虑到上市公司资金安排需要，同意公司将付款期限延迟至

2019年5月30日之前。 截止目前，公司正在与合肥顺安积极协商原收购协议履

行事项，包括采取继续支付剩余款项、股份回购或者转让给其他第三方等方式。

但实质上，仍未就上述事项达成一致协议。

根据上述基本情况和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情况， 因未达到2.2条款约定的标

的资产过户条件，公司财务报表将已支付的3亿元确认为预付账款。鉴于公司与

合肥顺安就收购协议未达成新的约定，2018年3月7日，双方签署的山东瑞福股

权收购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经审慎判断：公司已触发违约条款，上述预

付账款3亿元的预计未来可收回性存在一定的减值风险，预计未来减值额192,

507,713.44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根据违约金条款的约定：赔偿金=� 160,308,640.00元（本次交易价款

的20%，80,154.32万元*20%）

2、根据滞纳金条款的约定：滞纳金 =� 32,199,073.44（自逾期之日起以

逾期未支付的价款501,543,2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逾

期之日2019-5-31--截止2019-12-31， 共214天，501,543,200.00*0.03%

*214）

综上， 上述过程作为公司2019年末对上述股权收购预付款计提减值准备

的依据。

（4）瑞福锂业在应收股权回购款大额计提减值损失的同时坚持不再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不当盈余管

理的情形

1、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二、合并日或购

买日的确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一）企业

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二）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

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三）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

手续。（四）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

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五）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

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2、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瑞福锂业股权回购款373,012,270.00

元，占应收回购价（实际应收款674,144,040.12元）的55.33%，并已在工商登

记管理部门办妥股权变更及质押登记手续。

3、瑞福锂业董事会成员情况：瑞福锂业有7名董事，具体为闻掌华、亓亮、

徐国强、孙志杰、倪建国、王明悦、沈建荣，随着王明悦、亓亮在美都能源的离职，

7名董事中美都能源仅占3席。

综上所述，美都能源于2019年9月30日丧失对瑞福锂业控制权，并不再将

其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回复情况，结合年报审计工作，实施如下核查程序：

（1） 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长期股权投资相关关键内控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情况；

（2）获取并复核公司对瑞福锂业投入资金情况表；

（3）获取公司与王明悦及管理团队等 8�人签订的《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公司与合肥顺安新能源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签订的《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山东

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公司与徐明签订的《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公司与陈振华等 11�人签

订的 《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

议》。

（4）获取并复核公司支付的瑞福锂业收购款明细表；

（5）获取《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亓亮及郭承云等9人关于终止收购山

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瑞福锂业原股

东王明悦及管理团队关于终止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

（6）获取并复核股权回购款项收取明细表；

（7）获取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核对《企业信用报告》中列示与瑞福锂业

相关的担保情况；

（8）复核及重新计算公司对瑞福锂业的投资收益和损失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回复与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相符，未发现存在

异常情况；公司不再将瑞福锂业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1.公司前期公告披露，采用瑞福锂业的工艺技术路线，在提锂过程中的矿

石转化率可以达到98%，酸化率可以达到98%以上，锂的浸出率可以达到99%，

锂的最终提取率可以达到87%，废渣中的残锂在0.5%以下。 公司将上述工艺优

势作为高溢价收购的理由，但实际瑞福锂业未完成业绩承诺，其产生巨额亏损。

请公司补充披露：（1）瑞福锂业并表期间实际转化率、酸化率、浸出率、锂

的最终提取率和废渣残锂率数据， 并具体说明与前期披露是否一致及原因；

（2）瑞福锂业在具备上述工艺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业绩却严重不达预期的原因

和合理性；（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前期收购瑞福锂业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

协议和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

（1）瑞福锂业并表期间实际转化率、酸化率、浸出率、锂的最终提取率和废

渣残锂率数据，并具体说明与前期披露是否一致及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与瑞福锂业原股东签署的收购协议， 本次收购完成后三年

内，瑞福锂业董事会成员由上市公司委派，上市公司有权根据需要及时委派财

务总监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王明悦继续担任瑞福锂业董事长，现有管理团队

的基本稳定。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向瑞福锂业派驻了财务总监，瑞福锂业的生

产经营继续由原团队负责运营，并表期间，受碳酸锂价格大幅下跌及原材料减

值的影响，瑞福锂业连续亏损，但其生产工艺并未发生变化，其实际转化率、酸

化率、浸出率、锂的最终提取率和废渣残锂率数据与收购时点基本一致。

但自签署回购协议瑞福锂业出表后，因上市公司不再为瑞福锂业原在并表

期间形成的担保继续提供担保，上市公司向瑞福锂业调取上述生产数据，瑞福

锂业表示不配合提供上述生产数据。 公司将继续与瑞福锂业协商，解决上述问

题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瑞福锂业在具备上述工艺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业绩却严重不达预期的

原因和合理性

2018年6月财政部出台了《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

策的通知》（财建[2018]18号），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开始出现退坡，整个产业

链中各环节发展出现不均衡现象：一方面，下游新能源汽车、储能等行业发展不

及预期，锂电池材料的需求及价格双双下行，导致瑞福锂出现经营亏损；另一方

面，新能源汽车行业企业资金紧张的压力又通过锂电池企业逐步传导至上游锂

电新材料供应商，造成瑞福锂业资金流紧张。 上述市场及金融环境因素共同导

致瑞福锂业业绩受损。

近年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不含税单价趋势

金额单位：元/吨

上表数据来源：wind资讯

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影响， 导致瑞福锂业整个行业供求的关系改变，主

要产品-碳酸锂价格大幅下跌、需求量有所降低。 同时受自身经营策略判断失

误，在生产所用材料—锂矿高价位囤货多，占用营运资金，故在同期生产所用材

料市场成本下跌的情况下，企业利润下降。

综上，瑞福锂业在具备上述工艺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业绩却严重不达预期。

（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前期收购瑞福锂业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

和利益安排。

经核查，前期收购瑞福锂业的相关人员（时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总裁

及相关人员），前期收购瑞福锂业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上述人员及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12.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16年11月19日，公司所属有限合伙企业美都

新能源以3.97亿元收购德朗能49.597%股权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交易采取收

益法评估结论，增值率338.38%，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认为，收

益法更能反映其内在价值。德朗能2017-2019年业绩承诺分别为1亿元、1.25亿

元和1.56亿元，实际业绩为-1941万元、-1.2亿元、-7595万元，实际业绩与前期

评估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度，公司确认应收业绩补偿款1.2亿元，2019年度因

公司尚未收到业绩补偿款，未确认1.15亿元业绩补偿款。 此外，公司对德朗能动

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30万元，且已于2019年9月1日到期，未来存在上市公司

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可能性。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对德朗能累计净现金投入和支出金额，包括收

购、增资、提供借款的日期、金额、资金来源、资金用途，以及为其提供担保和承

担债务（含预计负债）的余额，并说明上市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和债务逾期情

况；（2）德朗能2017-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的实际数及前期盈利预测数，主

要财务数据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毛利率、净利润，说明实际数与

预测数出现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3）德朗能前期业绩补偿款的收款

进展及信息披露情况，无法按期收回的具体原因及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追偿

措施；（4）结合德朗能业绩严重不达预期且未能按期收到业绩补偿款的情况，

说明公司前期收购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责任人。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

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对德朗能累计净现金投入和支出金额，包括收购、增资、提供借款的

日期、金额、资金来源、资金用途，以及为其提供担保和承担债务（含预计负债）

的余额，并说明上市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和债务逾期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因收购德朗能累计投入的金额为39,677.60

万元，尚需承担的担保余额为1,530万元，详情如下：

1）公司对德朗能累计净现金投入和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时间 内容 支付金额 备注（收款人）

1 2017.01.20 股权收购款 670.80 上海霞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 2017.01.20 股权收购款 19,168.00 时空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 2017.02.09 股权收购款 670.80 上海霞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4 2017.02.09 股权收购款 19,168.00 时空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39,677.60

如上表， 公司收购德朗能49.597%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39,677.60万

元， 其中5,100.00万元来自浙江美都墨烯科技有限公司的自有资金，4,900.00

万元来自杭州述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德清美都新能源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投入，29,677.60万元来自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信

托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时间 内容 投入 收回 用途

1 2017.01.31 流动资金借款 3,600.00 购原材料

2 2017.02.28 流动资金借款 3,500.00 购原材料

3 2017.03.31 流动资金借款 2,000.00 购原材料

4 2017.04.11 流动资金借款 800.00 购原材料

5 2017.05.18 流动资金借款 2,000.00 购原材料

6 2017.06.05 还借款 1,500.00 还借款

7 2017.07.13 流动资金借款 1,000.00 购原材料

8 2017.07.31 流动资金借款 500.00 购原材料

9 2017.08.01 流动资金借款 1,000.00 购原材料

10 2017.08.04 流动资金借款 1,000.00 购原材料

11 2017.08.16 流动资金借款 1,000.00 购原材料

12 2017.08.28 还借款 3,600.00 还借款

13 2017.08.29 流动资金借款 1,200.00 购原材料

14 2017.09.25 还借款 260.00 还借款

15 2017.09.29 还借款 6,740.00 还借款

16 2017.10.30 流动资金借款 2,500.00 购原材料

17 2017.11.03 还借款 2,500.00 还借款

18 2018.03.27 流动资金借款 2,000.00 购原材料

19 2018.04.27 还借款 3,500.00 还借款

20 2018.04.28 还借款 170.45 还借款

21 2018.05.24 还借款 3,000.00 还借款

22 2018.05.25 还借款 829.55 还借款

合计 22,100.00 22,100.00

如上表， 公司向德朗能提供的财务支持22,100.00万元， 来自公司自有资

金，均已收回。

2）截止2019年末，公司为德朗能提供的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 担保内容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期末担保是否解除 未偿还金额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部分

招商银行上海宜山支行 流动资金借款

2019年3月2日至

2019年9月1日

3,000.00 否 3,000.00 1,530.00

2018�年 8月，美都能源为上海德朗能最高不超过 1530�万元的债务提供

担保。 （详见公司公告2018-102、2019年度报告）

截止目前，因债务人—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无法偿付上述借款，

(上接B062版）

(下转B064版）


